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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29588.htm 1．法人的概念和法律特征。(6

分) 【答案】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

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法律特征是

： (1)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该组织性不同于自然人。 (2)法

人是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法成立是指成立法人必须符合

法人成立的条件和程序。 (3)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

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这表明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以

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民事活动。 (4)法人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社会组织。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使法人的财产与

法人成员的财产相分离。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决定法人不同于

企业合伙。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人的概念和

特征。对于概念的解答，与名词解释相同，只要表达出关键

的词或短语即可。法人的特征，在按照相关辅导书对其进行

基本命题后，要对该命题中的相关术语加以解释，同时明确

该特征区别于相类似的概念。 【考生注意】在复习本题这样

的简答题时，应当一并掌握法人的成立要件。要学会对基本

点进行概括总结，答题切忌长篇议论。 2．根据我国合同法

的规定，在哪些情况下要约失效？(10分) 【答案】要约是希

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失效是指要约失去法律

约束力。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要约在以下情况下失效： (1)要

约被拒绝。要约被拒绝是指受要约人不接受要约，拒绝要约

的通知到达要约人，要约失效。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撤

销要约是指在要约生效后，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且受要约



人尚未作出承诺准备的，要约人向受要约人发出撤销通知到

达受要约人后，要约失效。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

出承诺。要约规定了承诺期限，在承诺期限内未进行承诺，

要约失效。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实质

性变更是指涉及到合同主要条款部分与要约不同，如果仅仅

增加证明性条款、法定性条款等非实质性变更条款，要约不

失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要约失效制度。该

题要点是《合同法》第20条明文规定的。但若要成绩圆满，

必须对其内容稍作解释方可。 【考生注意】要约制度是民法

中的重中之重。所有关于要约的问题，可以各种题型出现，

必须全面理解把握。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